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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企业湿法脱硫及 SCR 脱硝设施运维组织服务评价要

求》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中国特钢企业协会提出并归口。由山东国舜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等共同起草，并共同参与前期研究、

调研和标准的编制、修改、技术数据验证以及标准推广等工作。 

二、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国家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在 2019 年 4 月 29 日，生态环境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正式联合发布《关

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正式提出“烧结机机头基准

氧含量 16%的条件下，SO2 不超过 35mg/m3、NOx 不超过 50mg/m3、

烟尘不超过 10mg/m3。其他污染源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

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50、200mg/m3”的要求。 

针对更为严格的环保排放要求，烧结、焦炉等重点工序烟气治

理技术的选择与长期的稳定运行变得尤为重要。湿法脱硫及 SCR 脱

硝烟气净化设施是比较传统的工艺技术组合，在钢铁行业具有良好

的应用。这种工艺的特点就是环保、可持续，避免在使用过程中出

现能源的浪费，同时减少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该技术广泛应用于各

大钢铁企业，包括首钢、建龙、德龙等众多钢铁企业。 

随着环保要求的不断提升，不仅仅要求有治理设施，还要做好

配套的运维服务。生态环保部部长黄润秋于 2021 年 3 月采用“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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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呼，直奔现场”的方式对部分钢铁企业进行检查，发现环保设施

数据造假的问题，并查处相关钢铁及环保企业。因此，为规范环保

设施的运维管理，彰显先进企业运维技术水平，迫切需要开展《钢

铁企业湿法脱硫及 SCR 脱硝设施运维组织服务评价要求》标准的制

定。 

目前，钢铁企业环保设施运维分为自行运维以及第三方运维两

种方式，但不同企业、不同第三方服务公司对湿法脱硫及 SCR 脱硝

设施的运维服务质量存在较大差别，一方面导致末端污染物排放不

能稳定达标，另一方面脱硫脱硝设施及耗材使用寿命存在明显差异。

因此，本标准将提出湿法脱硫及 SCR 脱硝运维服务的基本内容及要

求，规范环保设施运维服务市场，在此基础上提出更高水平的运维

服务要求供钢铁企业选择。 

三、标准编制过程 

山东国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等单位共同

承担了《钢铁企业湿法脱硫及 SCR脱硝设施运维组织服务评价要求》

团体标准的编制工作，共同组建了该团体标准起草小组，明确各自

的责任和分工并开展工作。在《钢铁企业湿法脱硫及 SCR 脱硝设施

运维组织服务评价要求》标准制定过程中，起草小组认真查阅有关

资料、收集相关数据信息，结合钢铁企业脱硫脱硝设施运维重点，

进行本团体标准的编制工作。 

主要编制过程如下： 

2021 年 8 月，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团体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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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团标委）秘书处给各位委员发出团体标准立项函审单。到立项

函审截止日期，没有委员提出不同意见。 

2021 年 9 月，团标委正式下达《钢铁企业湿法脱硫及 SCR 脱硝

设施运维组织服务评价要求》团体标准立项计划（2021 年第六批）。

团体标准立项后，山东国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冶金工业规划研究

院相关人员组成了标准起草组，提出了标准编制计划和任务分工，

并开始标准编制工作。 

2021 年 10-11 月：进行了起草标准的调研、问题分析和相关资

料收集等准备工作，完成了标准制定提纲、标准草案。并召开标准

启动会，围绕标准草案进行了讨论。按照讨论会意见对标准文本进

行了修改。 

2021 年 12 月：形成征求意见稿并发出征求意见。 

2022 年 1 月：组织召开审定会，并经修改后发布。 

四、标准编制原则 

一是满足钢铁企业使用需要的原则。力争达到“科学、合理、

先进、实用”。二是实践标准供给侧改革的原则。争取实现团体标准

的“及时性”、“先进性”和“市场性”的要求。三是技术创新的原

则。在与国家标准体系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在标准结构、内容及主

要技术指标等方面进行技术创新，在标准中充分体现技术特点。 

五、主要技术内容 

（一）标准编写格式 

文件内容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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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本文件规定了钢铁企业湿法脱硫及 SCR脱硝设施运维组织服务

评价的相关术语和定义、评价要求和运维服务水平评定。 

（二）关于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钢铁企业石灰石-石灰/石膏湿法脱硫以及 SCR 脱

硝设施运维服务的自我评价及对第三方机构运维服务水平的评价。 

（三）评价要求 

本章节按照 T/SSEA 《钢铁企业脱硫脱硝设施运维组织服务评

价导则》标准结构要求编制，并结合湿法脱硫及 SCR 脱硝运维特点，

给出具体评价要求及指标。 

1. 基本要求 

本部分为运维组织的底线要求，与 T/SSEA 《钢铁企业脱硫脱

硝设施运维组织服务评价导则》标准保持一致。 

2. 人力资源及研发能力 

本部分在 T/SSEA 《钢铁企业脱硫脱硝设施运维组织服务评价

导则》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人员对湿法脱硫及 SCR 脱硝技术

的专业了解以及在湿法脱硫及 SCR 脱硝技术运维研发上的内容。 

3. 过程指标及污染物检测能力 

本部分与 T/SSEA 《钢铁企业脱硫脱硝设施运维组织服务评价

导则》标准保持一致。进一步完善扩展检测的项目以及实验室仪器

配置要求 

4. 环境影响及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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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与 T/SSEA 《钢铁企业脱硫脱硝设施运维组织服务评价

导则》标准保持一致。 

5. 设施环保性能 

本部分在 T/SSEA 《钢铁企业脱硫脱硝设施运维组织服务评价

导则》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末端 SO2、NOx 的排放浓度应符

合要求。同时提出氨逃逸、过程粉尘排放应符合要求。 

6. 资源能源消耗与处置 

本部分对运维过程中的资源能源消耗提出要求，包括电耗、水

耗、脱硫剂、脱硝剂消耗以及固体副产物的处置等。 

7. 运行技术经济性能 

本部分从技术经济性能角度提出具体要求，具体提出石膏副产

品品质要求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8. 运行管理 

本部分从运行管理角度提出具体要求，包括运维单位应制定日

常运维计划、日常运维计划、6s 管理制度以及设施同步率等。 

（五）运维服务水平评定 

本章节提出运维服务水平的评价方法、计算方法以及结果判定

依据。 

表 1  钢铁企业活性焦脱硫脱硝设施运维组织服务水平判定表 

运维服务水平 运维服务水平综合评分指数 

一级水平 100≥Z≥90 

二级水平 90＞Z≥75 

三级水平 75＞Z≥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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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与国内其它法律、法规的关系 

制定本标准时依据并引用了国内有关现行有效的标准，也不违

背国内其它行业标准、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的有关规定。 

七、标准属性 

本标准属于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团体标准。 

八、标准水平及预期效果 

本标准旨在制定适合钢铁企业湿法脱硫及 SCR 脱硝运维服务的

评价规则，通过构建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的评价指标体系，

指导企业选择合适的第三方运维服务机构开展运维工作。本标准的

制定符合国家对团体标准填补市场空白的定位，对相关市场服务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九、贯彻要求及建议 

本标准归口单位为中国特钢企业协会，经过审定报批后，由中

国特钢企业协会发布。建议在钢铁企业进行宣贯执行，为钢铁企业

在选择以及评价第三方运维服务方面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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